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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0-0022

虞政办发〔2020〕90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加快 “一江两岸”金融机构集聚

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《关于加快“一江两岸”金融机构集聚若干政策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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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 “一江两岸”金融机构集聚的
若干政策

为大力实施“拥江西进”城市发展战略，加快“品质之

城”建设，提升“一江两岸”金融机构集聚度，增强城市功

能，繁荣城市经济，现就加快“一江两岸”金融机构建设，

加大文创（科创）支行引进力度制定如下政策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政策适用于注册地址、主要经营场所在“一江两岸”

核心区域的新设（含迁入）金融机构。“一江两岸”核心区

域位于曹娥江西侧，东至鸿雁路，南至五星路，西至曹娥江

故水道，北至江西路。

二、激励政策

（一）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

1.区外银行新设立分行的，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；新设

立一级支行（县域法人机构除外）的，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。

设立文创、科创等新型支行（以金融许可证名称为准）的，

再增加奖励 50 万元。

2.区内银行新设立支行（分理处）的，一次性奖励 30

万元。设立文创、科创等新型支行的，再增加奖励 20 万元。

3.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购买营业办公用房，给予每平方

米 1000 元装修补助，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；租赁营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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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房，给予每平方米 600 元装修补助，总额不超过 50 万

元。

4.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、科技企业的信贷支

持，对新设立文创、科创等新型支行的，三年内每年（营业

执照取得之日起满一年）按月平均贷款余额的万分之一奖

励，单一银行累计奖励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二）新设非银金融机构

1.保险公司新设立市分公司（中心支公司）、支公司的，

且年度保费收入达到相应规模（财产保险超过 1000 万元、

人寿保险超过 3000 万元）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200 万元、50 万

元。

2.证券（期货）公司新设省分公司、市分公司、营业部

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500 万元、200 万元、50 万元。

原有区内银行、保险、证券（期货）金融机构迁址到“一

江两岸”核心区域的按上述奖励标准减半奖励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政府有关部门在设立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过程中，

要积极给予支持。新设机构因运行安全、方便客户等需改造

的道路（人行道）、绿化、隔离带、道路标志标线及设定临

时停车位、消防系统验收等，有关项目收费参照政府投资项

目规费减免政策执行。新设机构的立面装潢，允许按行业内

部统一标准设置，立面户外广告免收有偿使用费。鼓励引导

各类机构在“一江两岸”新设银行开设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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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政策兑现，由金融机构向区金融办提出申请并提供

有关基础资料，区金融办会同人行上虞支行、银保监上虞监

管组对申报的情况进行审核兑现。政策奖补资金由区财政保

障。

3.本政策的内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适用期限

三年。本政策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由区金融办具体负责实施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

检察院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0 日印发


